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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。為了維護民眾的飲食安全，本席要求政府必須立刻查明，若

發現有摻假、混水稀釋、或把將過期奶粉收回重新更改有效期限

者，應予嚴懲，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九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媒體報導，市面上約有 6 成以上鮮奶被檢

出含有殘留禁藥，包括抗生素、抗憂鬱劑，甚至是塑化劑、雌激

素等，不但會影響民眾健康，更引起國人購買鮮奶的不安與恐慌!
為維護民眾飲食安全，讓民眾吃的安心，本席等要求行政院應立

即清查市售鮮奶，並分批於一周內公佈檢測結果，若有查獲不法

應加重處罰，同時公開清查資訊，讓民眾清楚知道檢驗結果。另

行政院也應重新檢討乳品稽查標準，包括從生產製造到上市銷售

流程是否完善？正面表列禁藥的內容與檢驗技術等是否足夠等？

均應立即檢討改進，以彰顯政府維護食品安全之決心，讓民眾食

的安全，爰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 2011 年初，立法院通過「身心障礙者權益

保障法」第五十條第八項增訂「自立生活支持服務」，隨後「衛

生福利部的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計畫」，功效不彰，無法有效提

高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尊嚴及品質，以及「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

自立生活協會」多次上街表達政府主管機關漠視他們的訴求，政

府應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七項保障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

權利意旨，本席要求主管機關研議方案，正視身心障礙者的訴求

及權益，以保障所有人民的基本權利與尊嚴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 

一、「衛生福利部的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計畫」中，個人助理補助時數內容僅補助極重度障礙

者每月最高六十小時；中重度障礙者的每月三十小時的助理服務時數，助理時數補助過低

，應視個案保留彈性予以增加。 


